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1431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莊代群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楊國弘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1年度偵字第3928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莊代群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莊代群明知甲基安非他命屬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第2條第2 項第2 款所規定之第二級毒品，依法不得

販賣，竟意圖營利，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利用LINE

通訊軟體，於民國110年10月7日下午8時許，在桃園市○○

區○○路000號旁貨櫃屋即陳柏宇居所，以新臺幣（下同）

3,000元之代價，販賣甲基安非他命1公克予陳柏宇。嗣於11

1年4月19日上午6時50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

巷00號2樓為警拘提到案，並扣得手機1支。因認被告涉犯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此所謂認定犯罪事

實之證據，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

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

之認定。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

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

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

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

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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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又關於毒品施用者

所稱向某人購買毒品之供述，良以購毒者供出毒品來源，因

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法律規定得減輕或免除其刑，其

有為邀輕典而為不實之陳述之可能，是購毒者供述之憑信性

本不及於一般人，則其所證向某人購買毒品之供述必須補強

證據佐證，係指毒品購買者之供述縱使並無瑕疵，仍須補強

證據佐證，以擔保其供述之真實性。該所謂補強證據，必須

與施用毒品者關於相關毒品交易之供述，具有相當程度之關

連性，且足使一般人對於施用毒品者之供述無合理之懷疑存

在，而得確信其為真實，始足當之。然若毒品購買者之供述

證據，本身已有重大瑕疵，依嚴謹證據法則，苟已無法憑為

犯罪事實之認定時，自無再論補強證據之必要，其理甚明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85號、59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莊代群涉有上開犯行，無非係以被告莊代群

於偵查中之供述、證人陳柏宇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海巡

署偵防分署苗栗查緝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被

告莊代群110年10月7日毒品交易分析各1份及被告與陳柏宇

間對話紀錄翻拍照片3張、被告使用之Line翻拍照片1張為其

全部論據。

四、訊據被告莊代群堅決否認有何販賣毒品之犯行，並辯稱：我

是從事冷氣空調，而陳柏宇的父親係從事冷媒販售，所以通

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都是談到冷媒的價格，並不是毒品的價

格，我沒有販賣毒品給陳柏宇，我也不知道陳柏宇為何要這

麼說等語。

　㈠證人陳柏宇固然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證述，其於110年10月7

日以2500元至3000元之代價向被告購得半公克或1公克之甲

基安非他命，被告有將甲基安非他命攜至桃園市○○區○○

路000號旁之貨櫃屋完成交易等語（見偵卷第81頁及第143

頁、本院卷第103頁），並據證人陳柏宇提出通訊軟體Line

之對話截圖（見偵卷第59頁）在卷可查，然此為被告否認如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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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被告固然有於110年10月7日中午1時許，利用通訊軟體Line

以暱稱「foxvicky」與證人陳柏宇連繫，然觀之上開對話紀

錄：「問半桶冷煤多少」、「問1桶跟半桶」等文字，並未

提及有關毒品之交易之具體內容。雖證人陳柏宇於偵查中證

述：「問半桶冷煤多少」、「問1桶跟半桶」等文字，即指

「半克」跟「一克」安非他命的價錢等語（見偵卷第143

頁），惟此充其量僅得證明證人陳柏宇有向被告詢價，而被

告是否果真與證人陳柏宇就毒品種類、數量、價格或交易地

點為對應之磋商或承諾，而認為已達於著手販賣毒品階段，

從上開對話紀錄無從得知。又觀之上開後續對話紀錄，被告

與證人陳柏宇間至同日晚間7時43分僅有3通13秒至33秒不等

時間不長之語音通話紀錄（見偵卷第59頁），別無其他，然

該語音通話僅有通話時間之紀錄，並無具體之通話內容，且

該數通為時甚短之語音通話，是否真如證人陳柏宇所證述達

成購買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數量、價格等，非無疑

義，自難僅憑前開證人陳柏宇之證述及前開對話紀錄，遽認

被告已就證人陳柏宇求購之毒品或其數量或價格為對應之磋

商或承諾而認為已達於著手販賣毒品之階段。

　㈢再依被告與證人陳柏宇於110年10月7日晚間8時許之手機網

路歷程之基地台位置以觀，證人陳柏宇於同日晚間8時許手

機基地台係位於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2段即被告之住所地附

近，而被告於110年10月7日晚間7時46分許至同日晚間10時

許之基地台位置，亦係在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2段被告住處

及桃園市八德區和平街附近，此有被告使用之0000000000門

號、陳柏宇使用之0000000000門號之網路歷程、基地台位置

地圖在卷為憑（見偵卷第120-121頁）。又被告與證人陳柏

宇住、居所之相距位置，騎乘機車約需10分鐘之車程，此亦

據證人陳柏宇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所自陳在卷（見本院卷第

111頁、第115頁），足認被告於同日晚間8時許，係在其住

所地附近，並未至證人陳柏宇之居所地，反係證人陳柏宇於

該時段往被告之住所地方向移動，適足以證明被告與證人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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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宇於110年10月7日晚間8時許，並未在桃園市○○區○○

路000號旁之貨櫃屋，顯與證人陳柏宇所證述本件之交易地

點在桃園市○○區○○路000號旁之貨櫃屋不相符合。

　㈣再者，證人陳柏宇係於111年4月19日為警查獲時，依據上開

對話截圖而指證被告有上開販賣毒品之行為，證人陳柏宇係

於時隔半年後，始依其回憶而指證被告有販賣毒品，然時隔

半年後其所指證之細節是否有誤，尚非無疑。此可參之證人

陳柏宇於偵查中同樣係依據其與被告於111年1月8日之對話

紀錄：「沒興我帶你去中壢」、「3000送500」、「3000折5

00」等內容而證述，證人陳柏宇於111年1月8日，在桃園市

○○區○○路000號旁之貨櫃屋，以2500元之代價向被告購

買甲基安非他命等情 （見偵卷第63頁、第75頁及第143

頁），實則證人陳柏宇於111年1月8日之手機基地台位置係

在臺中市，並未在桃園市八德區，此據偵辦員警調閱證人陳

柏宇手機基地台位置，並將手機基地台位置提示予證人陳柏

宇閱覽後，證人陳柏宇始改稱其於111年1月8日並未與被告

交易毒品，此亦據證人陳柏宇於警詢時自承在卷（見偵卷第

86頁），並有證人陳柏宇手機基地台位置分析在卷可佐（見

偵卷第83-87頁）。是本件同樣係證人陳柏宇依其對話紀錄

截圖而證述被告有本件販賣毒品，然其所證述之交易地點亦

與被告與證人陳柏宇之基地台位置有異，已如前述，則證人

陳柏宇所證述之交易情節是否全然可信，實有疑義。

　㈤再參以證人陳柏宇於110年10月7日下午5時53分許，使用手

機與「小張」即張鴻旭連絡交易毒品之事宜，張鴻旭則於11

0年10月8日凌晨0時26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00號旁

之貨櫃屋，以5500元代價販賣甲基安非他命1公克予證人陳

柏宇乙情，亦據證人陳柏宇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述明確

（見偵卷第76-78頁及第144頁、本院卷第108頁），並有通

訊監察譯文在卷可佐（見偵卷第76-78頁），惟倘若被告於1

10年10月7日晚間8時許，在桃園市○○區○○路000號旁之

貨櫃屋有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證人陳柏宇乙事為真，證人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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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宇既已取得被告所販賣之甲基安非他命，何須於同日晚間

再密集與張鴻旭連繫交易甲基安非他命之事宜，並於110年1

0月8日凌晨在證人陳柏宇居處交易毒品之必要。另證人陳柏

宇於本院審理時復證述：「我要買毒品，莊代群如果沒有問

到的話就會問『小張』」、「後來莊代群有給我『小張』的

電話，叫我直接找他」、「『小張』就直接在10月8日拿給

我」等語（見本院卷第109頁），復觀之證人陳柏宇與張鴻

旭之通訊監察譯文：「陳柏宇：現在一跟半是多少？張鴻

旭：28 跟55」、「張鴻旭：你有確定嗎，有確定我先叫我

朋友留下來」、「張鴻旭：東西九點左右會到」、「陳柏

宇：我拿過去給小莊還是怎樣」（見偵卷第76頁-77頁），

是綜合前開各情，本件尚難排除證人陳柏宇先向被告詢價未

果後，於同日下午5時53分起轉而以手機與張鴻旭聯繫並完

成毒品交易。參以證人陳柏宇係向被告購買毒品，抑或向張

鴻旭購賣毒品，證人陳柏宇已有混淆之情，亦據證人陳柏宇

於本院審理時自承在卷（見本院卷第108-109頁），是本件

被告究有無在證人陳柏宇詢問毒品價格後，販賣甲基安非他

命予證人陳柏宇，實非無疑。

五、綜合上開所述，Line對話紀錄僅能證明證人陳柏宇有向被告

詢問毒品價格，實無從以對話紀錄認被告已著手販賣毒品。

證人陳柏宇所述之交易時間、地點，核與被告與證人陳柏宇

之基地台位置不相符合，尚難以上開基地台位置補強證人陳

柏宇之證述。且證人陳柏宇於110年10月7日究竟係向張鴻旭

購買毒品，抑或向被告購買毒品，證人陳柏宇已有混淆，已

如前述，自難以證人陳柏宇之上開有瑕疵之證述，逕為不利

被告之認定。是本案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

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且本

院對於卷內訴訟資料，復已逐一剖析，參互審酌，仍無從獲

得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

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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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經檢察官賴穎穎提起公訴，檢察官詹東祐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9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 法　官 許雅婷

　　　　　　　　　　　　　　　　　

　　　　　　　　　　　　　　　　　　 法  官 葉作航

　　　　　　　　　　　　　　　　　　 

　　　　　　　　　　　　　　　　　　 法　官 鄭朝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宜貞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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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1431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莊代群




選任辯護人  楊國弘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928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莊代群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莊代群明知甲基安非他命屬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 項第2 款所規定之第二級毒品，依法不得販賣，竟意圖營利，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利用LINE通訊軟體，於民國110年10月7日下午8時許，在桃園市○○區○○路000號旁貨櫃屋即陳柏宇居所，以新臺幣（下同）3,000元之代價，販賣甲基安非他命1公克予陳柏宇。嗣於111年4月19日上午6時50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0號2樓為警拘提到案，並扣得手機1支。因認被告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此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又關於毒品施用者所稱向某人購買毒品之供述，良以購毒者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法律規定得減輕或免除其刑，其有為邀輕典而為不實之陳述之可能，是購毒者供述之憑信性本不及於一般人，則其所證向某人購買毒品之供述必須補強證據佐證，係指毒品購買者之供述縱使並無瑕疵，仍須補強證據佐證，以擔保其供述之真實性。該所謂補強證據，必須與施用毒品者關於相關毒品交易之供述，具有相當程度之關連性，且足使一般人對於施用毒品者之供述無合理之懷疑存在，而得確信其為真實，始足當之。然若毒品購買者之供述證據，本身已有重大瑕疵，依嚴謹證據法則，苟已無法憑為犯罪事實之認定時，自無再論補強證據之必要，其理甚明（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85號、59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莊代群涉有上開犯行，無非係以被告莊代群於偵查中之供述、證人陳柏宇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海巡署偵防分署苗栗查緝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被告莊代群110年10月7日毒品交易分析各1份及被告與陳柏宇間對話紀錄翻拍照片3張、被告使用之Line翻拍照片1張為其全部論據。
四、訊據被告莊代群堅決否認有何販賣毒品之犯行，並辯稱：我是從事冷氣空調，而陳柏宇的父親係從事冷媒販售，所以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都是談到冷媒的價格，並不是毒品的價格，我沒有販賣毒品給陳柏宇，我也不知道陳柏宇為何要這麼說等語。
　㈠證人陳柏宇固然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證述，其於110年10月7日以2500元至3000元之代價向被告購得半公克或1公克之甲基安非他命，被告有將甲基安非他命攜至桃園市○○區○○路000號旁之貨櫃屋完成交易等語（見偵卷第81頁及第143頁、本院卷第103頁），並據證人陳柏宇提出通訊軟體Line之對話截圖（見偵卷第59頁）在卷可查，然此為被告否認如上。
　㈡被告固然有於110年10月7日中午1時許，利用通訊軟體Line以暱稱「foxvicky」與證人陳柏宇連繫，然觀之上開對話紀錄：「問半桶冷煤多少」、「問1桶跟半桶」等文字，並未提及有關毒品之交易之具體內容。雖證人陳柏宇於偵查中證述：「問半桶冷煤多少」、「問1桶跟半桶」等文字，即指「半克」跟「一克」安非他命的價錢等語（見偵卷第143頁），惟此充其量僅得證明證人陳柏宇有向被告詢價，而被告是否果真與證人陳柏宇就毒品種類、數量、價格或交易地點為對應之磋商或承諾，而認為已達於著手販賣毒品階段，從上開對話紀錄無從得知。又觀之上開後續對話紀錄，被告與證人陳柏宇間至同日晚間7時43分僅有3通13秒至33秒不等時間不長之語音通話紀錄（見偵卷第59頁），別無其他，然該語音通話僅有通話時間之紀錄，並無具體之通話內容，且該數通為時甚短之語音通話，是否真如證人陳柏宇所證述達成購買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數量、價格等，非無疑義，自難僅憑前開證人陳柏宇之證述及前開對話紀錄，遽認被告已就證人陳柏宇求購之毒品或其數量或價格為對應之磋商或承諾而認為已達於著手販賣毒品之階段。
　㈢再依被告與證人陳柏宇於110年10月7日晚間8時許之手機網路歷程之基地台位置以觀，證人陳柏宇於同日晚間8時許手機基地台係位於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2段即被告之住所地附近，而被告於110年10月7日晚間7時46分許至同日晚間10時許之基地台位置，亦係在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2段被告住處及桃園市八德區和平街附近，此有被告使用之0000000000門號、陳柏宇使用之0000000000門號之網路歷程、基地台位置地圖在卷為憑（見偵卷第120-121頁）。又被告與證人陳柏宇住、居所之相距位置，騎乘機車約需10分鐘之車程，此亦據證人陳柏宇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所自陳在卷（見本院卷第111頁、第115頁），足認被告於同日晚間8時許，係在其住所地附近，並未至證人陳柏宇之居所地，反係證人陳柏宇於該時段往被告之住所地方向移動，適足以證明被告與證人陳柏宇於110年10月7日晚間8時許，並未在桃園市○○區○○路000號旁之貨櫃屋，顯與證人陳柏宇所證述本件之交易地點在桃園市○○區○○路000號旁之貨櫃屋不相符合。
　㈣再者，證人陳柏宇係於111年4月19日為警查獲時，依據上開對話截圖而指證被告有上開販賣毒品之行為，證人陳柏宇係於時隔半年後，始依其回憶而指證被告有販賣毒品，然時隔半年後其所指證之細節是否有誤，尚非無疑。此可參之證人陳柏宇於偵查中同樣係依據其與被告於111年1月8日之對話紀錄：「沒興我帶你去中壢」、「3000送500」、「3000折500」等內容而證述，證人陳柏宇於111年1月8日，在桃園市○○區○○路000號旁之貨櫃屋，以2500元之代價向被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等情 （見偵卷第63頁、第75頁及第143頁），實則證人陳柏宇於111年1月8日之手機基地台位置係在臺中市，並未在桃園市八德區，此據偵辦員警調閱證人陳柏宇手機基地台位置，並將手機基地台位置提示予證人陳柏宇閱覽後，證人陳柏宇始改稱其於111年1月8日並未與被告交易毒品，此亦據證人陳柏宇於警詢時自承在卷（見偵卷第86頁），並有證人陳柏宇手機基地台位置分析在卷可佐（見偵卷第83-87頁）。是本件同樣係證人陳柏宇依其對話紀錄截圖而證述被告有本件販賣毒品，然其所證述之交易地點亦與被告與證人陳柏宇之基地台位置有異，已如前述，則證人陳柏宇所證述之交易情節是否全然可信，實有疑義。
　㈤再參以證人陳柏宇於110年10月7日下午5時53分許，使用手機與「小張」即張鴻旭連絡交易毒品之事宜，張鴻旭則於110年10月8日凌晨0時26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00號旁之貨櫃屋，以5500元代價販賣甲基安非他命1公克予證人陳柏宇乙情，亦據證人陳柏宇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述明確（見偵卷第76-78頁及第144頁、本院卷第108頁），並有通訊監察譯文在卷可佐（見偵卷第76-78頁），惟倘若被告於110年10月7日晚間8時許，在桃園市○○區○○路000號旁之貨櫃屋有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證人陳柏宇乙事為真，證人陳柏宇既已取得被告所販賣之甲基安非他命，何須於同日晚間再密集與張鴻旭連繫交易甲基安非他命之事宜，並於110年10月8日凌晨在證人陳柏宇居處交易毒品之必要。另證人陳柏宇於本院審理時復證述：「我要買毒品，莊代群如果沒有問到的話就會問『小張』」、「後來莊代群有給我『小張』的電話，叫我直接找他」、「『小張』就直接在10月8日拿給我」等語（見本院卷第109頁），復觀之證人陳柏宇與張鴻旭之通訊監察譯文：「陳柏宇：現在一跟半是多少？張鴻旭：28 跟55」、「張鴻旭：你有確定嗎，有確定我先叫我朋友留下來」、「張鴻旭：東西九點左右會到」、「陳柏宇：我拿過去給小莊還是怎樣」（見偵卷第76頁-77頁），是綜合前開各情，本件尚難排除證人陳柏宇先向被告詢價未果後，於同日下午5時53分起轉而以手機與張鴻旭聯繫並完成毒品交易。參以證人陳柏宇係向被告購買毒品，抑或向張鴻旭購賣毒品，證人陳柏宇已有混淆之情，亦據證人陳柏宇於本院審理時自承在卷（見本院卷第108-109頁），是本件被告究有無在證人陳柏宇詢問毒品價格後，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證人陳柏宇，實非無疑。
五、綜合上開所述，Line對話紀錄僅能證明證人陳柏宇有向被告詢問毒品價格，實無從以對話紀錄認被告已著手販賣毒品。證人陳柏宇所述之交易時間、地點，核與被告與證人陳柏宇之基地台位置不相符合，尚難以上開基地台位置補強證人陳柏宇之證述。且證人陳柏宇於110年10月7日究竟係向張鴻旭購買毒品，抑或向被告購買毒品，證人陳柏宇已有混淆，已如前述，自難以證人陳柏宇之上開有瑕疵之證述，逕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是本案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且本院對於卷內訴訟資料，復已逐一剖析，參互審酌，仍無從獲得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賴穎穎提起公訴，檢察官詹東祐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9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 法　官 許雅婷
　　　　　　　　　　　　　　　　　
　　　　　　　　　　　　　　　　　　 法  官 葉作航
　　　　　　　　　　　　　　　　　　 
　　　　　　　　　　　　　　　　　　 法　官 鄭朝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宜貞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1431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莊代群


選任辯護人  楊國弘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1年度偵字第3928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莊代群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莊代群明知甲基安非他命屬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第2條第2 項第2 款所規定之第二級毒品，依法不得
    販賣，竟意圖營利，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利用LINE
    通訊軟體，於民國110年10月7日下午8時許，在桃園市○○區○
    ○路000號旁貨櫃屋即陳柏宇居所，以新臺幣（下同）3,000
    元之代價，販賣甲基安非他命1公克予陳柏宇。嗣於111年4
    月19日上午6時50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0號2樓
    為警拘提到案，並扣得手機1支。因認被告涉犯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第4條第2項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此所謂認定犯罪事
    實之證據，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
    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
    之認定。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
    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
    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
    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
    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
    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又關於毒品施用者
    所稱向某人購買毒品之供述，良以購毒者供出毒品來源，因
    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法律規定得減輕或免除其刑，其
    有為邀輕典而為不實之陳述之可能，是購毒者供述之憑信性
    本不及於一般人，則其所證向某人購買毒品之供述必須補強
    證據佐證，係指毒品購買者之供述縱使並無瑕疵，仍須補強
    證據佐證，以擔保其供述之真實性。該所謂補強證據，必須
    與施用毒品者關於相關毒品交易之供述，具有相當程度之關
    連性，且足使一般人對於施用毒品者之供述無合理之懷疑存
    在，而得確信其為真實，始足當之。然若毒品購買者之供述
    證據，本身已有重大瑕疵，依嚴謹證據法則，苟已無法憑為
    犯罪事實之認定時，自無再論補強證據之必要，其理甚明（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85號、59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莊代群涉有上開犯行，無非係以被告莊代群
    於偵查中之供述、證人陳柏宇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海巡
    署偵防分署苗栗查緝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被
    告莊代群110年10月7日毒品交易分析各1份及被告與陳柏宇
    間對話紀錄翻拍照片3張、被告使用之Line翻拍照片1張為其
    全部論據。
四、訊據被告莊代群堅決否認有何販賣毒品之犯行，並辯稱：我
    是從事冷氣空調，而陳柏宇的父親係從事冷媒販售，所以通
    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都是談到冷媒的價格，並不是毒品的價
    格，我沒有販賣毒品給陳柏宇，我也不知道陳柏宇為何要這
    麼說等語。
　㈠證人陳柏宇固然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證述，其於110年10月7
    日以2500元至3000元之代價向被告購得半公克或1公克之甲
    基安非他命，被告有將甲基安非他命攜至桃園市○○區○○路00
    0號旁之貨櫃屋完成交易等語（見偵卷第81頁及第143頁、本
    院卷第103頁），並據證人陳柏宇提出通訊軟體Line之對話
    截圖（見偵卷第59頁）在卷可查，然此為被告否認如上。
　㈡被告固然有於110年10月7日中午1時許，利用通訊軟體Line以
    暱稱「foxvicky」與證人陳柏宇連繫，然觀之上開對話紀錄
    ：「問半桶冷煤多少」、「問1桶跟半桶」等文字，並未提
    及有關毒品之交易之具體內容。雖證人陳柏宇於偵查中證述
    ：「問半桶冷煤多少」、「問1桶跟半桶」等文字，即指「
    半克」跟「一克」安非他命的價錢等語（見偵卷第143頁）
    ，惟此充其量僅得證明證人陳柏宇有向被告詢價，而被告是
    否果真與證人陳柏宇就毒品種類、數量、價格或交易地點為
    對應之磋商或承諾，而認為已達於著手販賣毒品階段，從上
    開對話紀錄無從得知。又觀之上開後續對話紀錄，被告與證
    人陳柏宇間至同日晚間7時43分僅有3通13秒至33秒不等時間
    不長之語音通話紀錄（見偵卷第59頁），別無其他，然該語
    音通話僅有通話時間之紀錄，並無具體之通話內容，且該數
    通為時甚短之語音通話，是否真如證人陳柏宇所證述達成購
    買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數量、價格等，非無疑義，自
    難僅憑前開證人陳柏宇之證述及前開對話紀錄，遽認被告已
    就證人陳柏宇求購之毒品或其數量或價格為對應之磋商或承
    諾而認為已達於著手販賣毒品之階段。
　㈢再依被告與證人陳柏宇於110年10月7日晚間8時許之手機網路
    歷程之基地台位置以觀，證人陳柏宇於同日晚間8時許手機
    基地台係位於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2段即被告之住所地附近
    ，而被告於110年10月7日晚間7時46分許至同日晚間10時許
    之基地台位置，亦係在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2段被告住處及
    桃園市八德區和平街附近，此有被告使用之0000000000門號
    、陳柏宇使用之0000000000門號之網路歷程、基地台位置地
    圖在卷為憑（見偵卷第120-121頁）。又被告與證人陳柏宇
    住、居所之相距位置，騎乘機車約需10分鐘之車程，此亦據
    證人陳柏宇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所自陳在卷（見本院卷第11
    1頁、第115頁），足認被告於同日晚間8時許，係在其住所
    地附近，並未至證人陳柏宇之居所地，反係證人陳柏宇於該
    時段往被告之住所地方向移動，適足以證明被告與證人陳柏
    宇於110年10月7日晚間8時許，並未在桃園市○○區○○路000號
    旁之貨櫃屋，顯與證人陳柏宇所證述本件之交易地點在桃園
    市○○區○○路000號旁之貨櫃屋不相符合。
　㈣再者，證人陳柏宇係於111年4月19日為警查獲時，依據上開
    對話截圖而指證被告有上開販賣毒品之行為，證人陳柏宇係
    於時隔半年後，始依其回憶而指證被告有販賣毒品，然時隔
    半年後其所指證之細節是否有誤，尚非無疑。此可參之證人
    陳柏宇於偵查中同樣係依據其與被告於111年1月8日之對話
    紀錄：「沒興我帶你去中壢」、「3000送500」、「3000折5
    00」等內容而證述，證人陳柏宇於111年1月8日，在桃園市○
    ○區○○路000號旁之貨櫃屋，以2500元之代價向被告購買甲基
    安非他命等情 （見偵卷第63頁、第75頁及第143頁），實則
    證人陳柏宇於111年1月8日之手機基地台位置係在臺中市，
    並未在桃園市八德區，此據偵辦員警調閱證人陳柏宇手機基
    地台位置，並將手機基地台位置提示予證人陳柏宇閱覽後，
    證人陳柏宇始改稱其於111年1月8日並未與被告交易毒品，
    此亦據證人陳柏宇於警詢時自承在卷（見偵卷第86頁），並
    有證人陳柏宇手機基地台位置分析在卷可佐（見偵卷第83-8
    7頁）。是本件同樣係證人陳柏宇依其對話紀錄截圖而證述
    被告有本件販賣毒品，然其所證述之交易地點亦與被告與證
    人陳柏宇之基地台位置有異，已如前述，則證人陳柏宇所證
    述之交易情節是否全然可信，實有疑義。
　㈤再參以證人陳柏宇於110年10月7日下午5時53分許，使用手機
    與「小張」即張鴻旭連絡交易毒品之事宜，張鴻旭則於110
    年10月8日凌晨0時26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00號旁之貨
    櫃屋，以5500元代價販賣甲基安非他命1公克予證人陳柏宇
    乙情，亦據證人陳柏宇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述明確（見偵
    卷第76-78頁及第144頁、本院卷第108頁），並有通訊監察
    譯文在卷可佐（見偵卷第76-78頁），惟倘若被告於110年10
    月7日晚間8時許，在桃園市○○區○○路000號旁之貨櫃屋有販
    賣甲基安非他命予證人陳柏宇乙事為真，證人陳柏宇既已取
    得被告所販賣之甲基安非他命，何須於同日晚間再密集與張
    鴻旭連繫交易甲基安非他命之事宜，並於110年10月8日凌晨
    在證人陳柏宇居處交易毒品之必要。另證人陳柏宇於本院審
    理時復證述：「我要買毒品，莊代群如果沒有問到的話就會
    問『小張』」、「後來莊代群有給我『小張』的電話，叫我直接
    找他」、「『小張』就直接在10月8日拿給我」等語（見本院
    卷第109頁），復觀之證人陳柏宇與張鴻旭之通訊監察譯文
    ：「陳柏宇：現在一跟半是多少？張鴻旭：28 跟55」、「
    張鴻旭：你有確定嗎，有確定我先叫我朋友留下來」、「張
    鴻旭：東西九點左右會到」、「陳柏宇：我拿過去給小莊還
    是怎樣」（見偵卷第76頁-77頁），是綜合前開各情，本件
    尚難排除證人陳柏宇先向被告詢價未果後，於同日下午5時5
    3分起轉而以手機與張鴻旭聯繫並完成毒品交易。參以證人
    陳柏宇係向被告購買毒品，抑或向張鴻旭購賣毒品，證人陳
    柏宇已有混淆之情，亦據證人陳柏宇於本院審理時自承在卷
    （見本院卷第108-109頁），是本件被告究有無在證人陳柏
    宇詢問毒品價格後，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證人陳柏宇，實非
    無疑。
五、綜合上開所述，Line對話紀錄僅能證明證人陳柏宇有向被告
    詢問毒品價格，實無從以對話紀錄認被告已著手販賣毒品。
    證人陳柏宇所述之交易時間、地點，核與被告與證人陳柏宇
    之基地台位置不相符合，尚難以上開基地台位置補強證人陳
    柏宇之證述。且證人陳柏宇於110年10月7日究竟係向張鴻旭
    購買毒品，抑或向被告購買毒品，證人陳柏宇已有混淆，已
    如前述，自難以證人陳柏宇之上開有瑕疵之證述，逕為不利
    被告之認定。是本案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
    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且本
    院對於卷內訴訟資料，復已逐一剖析，參互審酌，仍無從獲
    得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
    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賴穎穎提起公訴，檢察官詹東祐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9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 法　官 許雅婷
　　　　　　　　　　　　　　　　　
　　　　　　　　　　　　　　　　　　 法  官 葉作航
　　　　　　　　　　　　　　　　　　 
　　　　　　　　　　　　　　　　　　 法　官 鄭朝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宜貞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1431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莊代群


選任辯護人  楊國弘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928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莊代群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莊代群明知甲基安非他命屬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 項第2 款所規定之第二級毒品，依法不得販賣，竟意圖營利，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利用LINE通訊軟體，於民國110年10月7日下午8時許，在桃園市○○區○○路000號旁貨櫃屋即陳柏宇居所，以新臺幣（下同）3,000元之代價，販賣甲基安非他命1公克予陳柏宇。嗣於111年4月19日上午6時50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0號2樓為警拘提到案，並扣得手機1支。因認被告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此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又關於毒品施用者所稱向某人購買毒品之供述，良以購毒者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法律規定得減輕或免除其刑，其有為邀輕典而為不實之陳述之可能，是購毒者供述之憑信性本不及於一般人，則其所證向某人購買毒品之供述必須補強證據佐證，係指毒品購買者之供述縱使並無瑕疵，仍須補強證據佐證，以擔保其供述之真實性。該所謂補強證據，必須與施用毒品者關於相關毒品交易之供述，具有相當程度之關連性，且足使一般人對於施用毒品者之供述無合理之懷疑存在，而得確信其為真實，始足當之。然若毒品購買者之供述證據，本身已有重大瑕疵，依嚴謹證據法則，苟已無法憑為犯罪事實之認定時，自無再論補強證據之必要，其理甚明（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85號、59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莊代群涉有上開犯行，無非係以被告莊代群於偵查中之供述、證人陳柏宇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海巡署偵防分署苗栗查緝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被告莊代群110年10月7日毒品交易分析各1份及被告與陳柏宇間對話紀錄翻拍照片3張、被告使用之Line翻拍照片1張為其全部論據。
四、訊據被告莊代群堅決否認有何販賣毒品之犯行，並辯稱：我是從事冷氣空調，而陳柏宇的父親係從事冷媒販售，所以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都是談到冷媒的價格，並不是毒品的價格，我沒有販賣毒品給陳柏宇，我也不知道陳柏宇為何要這麼說等語。
　㈠證人陳柏宇固然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證述，其於110年10月7日以2500元至3000元之代價向被告購得半公克或1公克之甲基安非他命，被告有將甲基安非他命攜至桃園市○○區○○路000號旁之貨櫃屋完成交易等語（見偵卷第81頁及第143頁、本院卷第103頁），並據證人陳柏宇提出通訊軟體Line之對話截圖（見偵卷第59頁）在卷可查，然此為被告否認如上。
　㈡被告固然有於110年10月7日中午1時許，利用通訊軟體Line以暱稱「foxvicky」與證人陳柏宇連繫，然觀之上開對話紀錄：「問半桶冷煤多少」、「問1桶跟半桶」等文字，並未提及有關毒品之交易之具體內容。雖證人陳柏宇於偵查中證述：「問半桶冷煤多少」、「問1桶跟半桶」等文字，即指「半克」跟「一克」安非他命的價錢等語（見偵卷第143頁），惟此充其量僅得證明證人陳柏宇有向被告詢價，而被告是否果真與證人陳柏宇就毒品種類、數量、價格或交易地點為對應之磋商或承諾，而認為已達於著手販賣毒品階段，從上開對話紀錄無從得知。又觀之上開後續對話紀錄，被告與證人陳柏宇間至同日晚間7時43分僅有3通13秒至33秒不等時間不長之語音通話紀錄（見偵卷第59頁），別無其他，然該語音通話僅有通話時間之紀錄，並無具體之通話內容，且該數通為時甚短之語音通話，是否真如證人陳柏宇所證述達成購買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數量、價格等，非無疑義，自難僅憑前開證人陳柏宇之證述及前開對話紀錄，遽認被告已就證人陳柏宇求購之毒品或其數量或價格為對應之磋商或承諾而認為已達於著手販賣毒品之階段。
　㈢再依被告與證人陳柏宇於110年10月7日晚間8時許之手機網路歷程之基地台位置以觀，證人陳柏宇於同日晚間8時許手機基地台係位於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2段即被告之住所地附近，而被告於110年10月7日晚間7時46分許至同日晚間10時許之基地台位置，亦係在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2段被告住處及桃園市八德區和平街附近，此有被告使用之0000000000門號、陳柏宇使用之0000000000門號之網路歷程、基地台位置地圖在卷為憑（見偵卷第120-121頁）。又被告與證人陳柏宇住、居所之相距位置，騎乘機車約需10分鐘之車程，此亦據證人陳柏宇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所自陳在卷（見本院卷第111頁、第115頁），足認被告於同日晚間8時許，係在其住所地附近，並未至證人陳柏宇之居所地，反係證人陳柏宇於該時段往被告之住所地方向移動，適足以證明被告與證人陳柏宇於110年10月7日晚間8時許，並未在桃園市○○區○○路000號旁之貨櫃屋，顯與證人陳柏宇所證述本件之交易地點在桃園市○○區○○路000號旁之貨櫃屋不相符合。
　㈣再者，證人陳柏宇係於111年4月19日為警查獲時，依據上開對話截圖而指證被告有上開販賣毒品之行為，證人陳柏宇係於時隔半年後，始依其回憶而指證被告有販賣毒品，然時隔半年後其所指證之細節是否有誤，尚非無疑。此可參之證人陳柏宇於偵查中同樣係依據其與被告於111年1月8日之對話紀錄：「沒興我帶你去中壢」、「3000送500」、「3000折500」等內容而證述，證人陳柏宇於111年1月8日，在桃園市○○區○○路000號旁之貨櫃屋，以2500元之代價向被告購買甲基安非他命等情 （見偵卷第63頁、第75頁及第143頁），實則證人陳柏宇於111年1月8日之手機基地台位置係在臺中市，並未在桃園市八德區，此據偵辦員警調閱證人陳柏宇手機基地台位置，並將手機基地台位置提示予證人陳柏宇閱覽後，證人陳柏宇始改稱其於111年1月8日並未與被告交易毒品，此亦據證人陳柏宇於警詢時自承在卷（見偵卷第86頁），並有證人陳柏宇手機基地台位置分析在卷可佐（見偵卷第83-87頁）。是本件同樣係證人陳柏宇依其對話紀錄截圖而證述被告有本件販賣毒品，然其所證述之交易地點亦與被告與證人陳柏宇之基地台位置有異，已如前述，則證人陳柏宇所證述之交易情節是否全然可信，實有疑義。
　㈤再參以證人陳柏宇於110年10月7日下午5時53分許，使用手機與「小張」即張鴻旭連絡交易毒品之事宜，張鴻旭則於110年10月8日凌晨0時26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00號旁之貨櫃屋，以5500元代價販賣甲基安非他命1公克予證人陳柏宇乙情，亦據證人陳柏宇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述明確（見偵卷第76-78頁及第144頁、本院卷第108頁），並有通訊監察譯文在卷可佐（見偵卷第76-78頁），惟倘若被告於110年10月7日晚間8時許，在桃園市○○區○○路000號旁之貨櫃屋有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證人陳柏宇乙事為真，證人陳柏宇既已取得被告所販賣之甲基安非他命，何須於同日晚間再密集與張鴻旭連繫交易甲基安非他命之事宜，並於110年10月8日凌晨在證人陳柏宇居處交易毒品之必要。另證人陳柏宇於本院審理時復證述：「我要買毒品，莊代群如果沒有問到的話就會問『小張』」、「後來莊代群有給我『小張』的電話，叫我直接找他」、「『小張』就直接在10月8日拿給我」等語（見本院卷第109頁），復觀之證人陳柏宇與張鴻旭之通訊監察譯文：「陳柏宇：現在一跟半是多少？張鴻旭：28 跟55」、「張鴻旭：你有確定嗎，有確定我先叫我朋友留下來」、「張鴻旭：東西九點左右會到」、「陳柏宇：我拿過去給小莊還是怎樣」（見偵卷第76頁-77頁），是綜合前開各情，本件尚難排除證人陳柏宇先向被告詢價未果後，於同日下午5時53分起轉而以手機與張鴻旭聯繫並完成毒品交易。參以證人陳柏宇係向被告購買毒品，抑或向張鴻旭購賣毒品，證人陳柏宇已有混淆之情，亦據證人陳柏宇於本院審理時自承在卷（見本院卷第108-109頁），是本件被告究有無在證人陳柏宇詢問毒品價格後，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證人陳柏宇，實非無疑。
五、綜合上開所述，Line對話紀錄僅能證明證人陳柏宇有向被告詢問毒品價格，實無從以對話紀錄認被告已著手販賣毒品。證人陳柏宇所述之交易時間、地點，核與被告與證人陳柏宇之基地台位置不相符合，尚難以上開基地台位置補強證人陳柏宇之證述。且證人陳柏宇於110年10月7日究竟係向張鴻旭購買毒品，抑或向被告購買毒品，證人陳柏宇已有混淆，已如前述，自難以證人陳柏宇之上開有瑕疵之證述，逕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是本案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且本院對於卷內訴訟資料，復已逐一剖析，參互審酌，仍無從獲得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賴穎穎提起公訴，檢察官詹東祐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9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 法　官 許雅婷
　　　　　　　　　　　　　　　　　
　　　　　　　　　　　　　　　　　　 法  官 葉作航
　　　　　　　　　　　　　　　　　　 
　　　　　　　　　　　　　　　　　　 法　官 鄭朝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宜貞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